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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检察院对轻伤害案件相对不起诉 

法制网 李松 范玲莉 高雪松 

 

    近年来，轻伤害案件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并且在城乡接合带、农村地区尤为显著。这些案件大都由民

事纠纷引发，因邻里生活琐事、债务纠纷、宅基地纠纷、劳务纠纷等处理不善，邻里、同事、亲属甚至夫

妻之间矛盾激化进而大打出手。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为例：据统计，2001年受理轻伤害案件共273件

306人,占全年收案数的12.2%；截至2002年11月，受理轻伤害案件为487件527人，占案件总数的19.7%，轻

伤害案件的处理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检察工作的进展。为此，记者走访了在轻伤害案件处理方面进行相对

不起诉改革的朝阳区检察院。 

     

    百天讼累难以承受定罪关押得不偿失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在轻伤害案件的处理程序中，适用普通程序需要135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则需要

115天。同时，在这期间，行为人一般处于被羁押的状态，而这一数据尚不包括可能发生的取保候审和补充

侦查的期限；另一方面，数据显示，在朝阳检察院受理的一个年度提起公诉的轻伤害案件中，被害人获得

的赔偿数额最高为18000元，最低为700元，平均为6372元。 

       

    朝阳检察院自2002年开始着手进行关于轻伤害案件处理改革的尝试。该院副检察长陈旭向记者介绍，

在适用相对不起诉处理轻伤害案件的过程中，包括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内的平均办理时间

缩短为90天，作出不起诉后被害人获得的赔偿金则平均为19867元。 

       

    “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在整个轻伤害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要承受100余天的讼累，加上取保候审和补充

侦查还有可能拖到一年以上，而即便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判处缓刑或者拘役。”该院检

察长王一俊分析：“较之这些比较轻微的刑罚，不论是从当事人还是办案人员的角度，整个诉讼过程中所

耗费的时间与司法资源是不成比例的。” 

       

    记者了解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

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此，陈旭解释：

“这就是我们讲的‘相对不起诉’”。 

     

    轻伤标准统一适用办案程序明确告知 

     

    那么，这样一种制度是如何具体适用于案件的办理过程中的？记者拿到一份《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轻伤

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细则》(试行)。记者看到，其中第三条规定了适用的案件范围，包括：1、案件事实清

楚；2、证据确实充分；3、根据犯罪情节，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4、犯罪嫌疑人认罪且对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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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可能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没有异议的；5、被害人统一协商且不再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6、

经法医依法鉴定为轻伤。对累犯、再犯、具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恐怖组织性质的持械伤害、聚众斗殴及其他

情形的刑事轻伤害案件，不予适用。 

       

    上述规则还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被害人也自愿与犯罪嫌疑人协商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并不要

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且犯罪嫌疑人已将约定的赔偿金提交检察机关，双方也制作了书面的《轻伤害案件

赔偿协议书》的情况下，检察人员可以制作《案件审查终结报告》，提出相对不起诉意见，报检委会决

定。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在法定申诉或告诉期满后，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不申诉或者不告诉的，

检察人员将赔偿金交付被害人，并记录在案。 

     

    回访结果满意率高程序前置获赔较多 

     

    被害人王某与景某系夫妻关系，因家庭不和二人起诉离婚，其间又因家庭琐事大打出手，妻子景某构

成犯罪。案发后夫妻二人非常后悔，被害人向检察机关递交了不要求追究其妻刑事责任、不要求赔偿的申

请；景某也对自己的行为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检察机关经研究决定对景某作了相对不

起诉处理，二人十分感动，并从法院撤回了离婚诉状。 

       

    “这是典型的轻伤害案件，常见的还有学校里同学之间打架、一个单位的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矛盾

激化造成的等等”，陈旭说，“为了查明我们这种做法是否确实有效，院纪检监察处采取了不定期对轻伤

害相对不起诉的部分案件进行回访的做法。” 

       

    记者翻开一次回访记录，数据显示：被不起诉人18人，被害人6人。该24人对不起诉决定均无异议，满

意率100%。 

       

    陈旭向记者介绍，轻伤害案件的相对不起诉做法目前在检察系统已经逐渐形成一项制度，并推广运用

到公安部门及法院。“其实这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起诉与不起诉从性质上有着本质的

区别，一旦起诉，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当事人任何一方即使反悔也不可能像民事诉讼那样再撤

诉，法院一旦判决定罪量刑，犯罪嫌疑人便会留下犯罪记录，随之而来的公职、学籍的撤销等很多问题都

将使他难以回归社会。而另一方面，按照我们处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双方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的时间越

早，获赔的数额就可能越大，对被害人的安抚也越大”。 

     

    刑事和解期待推广适用范围有望扩大 

     

    据了解，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已经广泛运用于轻伤害案件，并且“这种类似于民事调解原则的‘调

解’意识被贯穿于从立案到结案的各个阶段。” 

       

    陈旭认为，过去传统上，我国的刑事司法是以犯罪嫌疑人为核心进行的，而对被害人关照不足。而刑

事和解的公正价值正是以被害人、加害人以及国家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同时以被害人的利益

保护为核心理念，做到同时兼顾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和社会关系的修复。“为此，我们也正在做一些探索，

尝试将这项制度有条件地适用于轻伤害以外的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如情节特殊、数额较小的盗窃案件以及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这将更加有利于轻刑化刑罚政策的体现和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 

       

    对于这一在实践中形成的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授樊崇义表示，这种轻伤害相对不起诉

的做法体现了同刑事犯罪作斗争过程中程序分流的原则，能够达到教育与刑罚相结合的刑罚理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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